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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6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

暨第 2次事務會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
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9日(星期三)中午 12時 10分 至 下午 14時 0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校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樓 A20-310會議室  

主    席： 李Ｏ察 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李Ｏ樺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略 

貳、 工作報告：  

一、第 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暨第 1次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之提案二，修正本學位學程選

修科目(如農業政策與農民輔導、農業經濟…等)英文名稱，於 106年 11月 27日經教務

處綜合行政組辦理修改作業完成，並送農學院核備。 

二、本年度計畫設備已完成環境記錄氣象站、植物生態環境光熱影像量測系統、中耕機及農

用無人植保機等採購。 

三、年底將開始編列明年度計畫，請各位委員提供相關建議。 

參、 提案討論： 

※提案一 

案由：續聘郭Ｏ瑞助理教授為本學位學程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兼任教師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人事室 106年 10月 17日嘉大人字第 1069004325A號函、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第九點

及農學院簽請校長核准簽呈辦理，請參閱附件一，頁 1-10。 

二、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續聘郭Ｏ瑞助理教授為兼任教師，於 1年級開課專業必修【農業機械與實

習】課程每週 2小時 2學分，甲乙兩班分班授課。 

三、 上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統計值及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提聘名冊，請參閱附件二，頁 11-12。 

四、106學年度第 2學期，1年級班級課表，請參閱附件三，頁 13-14。 

 

決議:照案通過，提送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
 

※提案二 
案由：新聘盧金鎮教授為本學位學程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兼任教師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: 

一、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，本校動物科學系退休教師盧Ｏ鎮教授為兼任教師，於 2年級開課專

業選修【禽學】課程每週 3小時 3學分。 

二、 提請教新聘教師名單及提聘名冊請參閱附件四，頁 15-16。 

三、 106學年度第 2學期，2年級班級課表，請參閱附件五，頁 17。 

 

決議:  

一、 本案經由七位教師評審委員投票，全數同意通過，新聘盧Ｏ鎮教授為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學

位學程兼任教師。 

二、 教師資料與聘請簽呈一併提送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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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三 
案由：本學位學程【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與評分表】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人事室 106年 6月 23日嘉大人字第 1069002714號函及農學院電子郵件通知辦理，如附件六，

頁 18-19。 

二、本學位學程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對照表草案，請參閱附件七，頁 20-21。 

三、修訂本學位學程各類教師升等評分表下附表作者順位權數，修正及新增附加說明：二、單一通訊

作者以 100％計分； 三、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超過 1 人時，依人數均分。修正後學術著作－適

用評分表草案，請參閱附件八，頁 22-24，餘如電子檔。 

四、修正本學位學程教師以教學著作升等 Ab 評分表第 1 項：第一級 SCI 或 SSCI 期刊分數乘以 

4 倍（10 分×4＝40 分）、第二級期刊乘以 3 倍（7 分×3＝21分）、第三級期刊乘以 2 倍（6 分

×2＝12 分），並皆依附表作者順位權數計分。修正後評分表草案，請參閱附件九，頁 25-27。 

五、上述說明三及說明四修正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十，頁 28。 

 

決議:照案通過，將加入會議日期後之【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與評分表】如附件十五，提送農學 

    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
 

 

※提案四 

案由：擬定本學位學程專業必修課程「校外實習」規則、評分表及實習報告表單，提請討

論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 規則草案，請參閱附件十一，頁 29。 

二、 實習報告表單草案，請參閱附件十二，頁 30-31。 

決議：規則及評分表修正後通過(如附件十六) ，實習報告表單由授課老師另訂之。 

 

※提案五 

案由：擬定本學位學程專業必修課程「個別作業實習」規則、申請書及報告格式規範，  

      提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 實施要點及申請書草案，請參閱附件十三，頁 32-33。 

二、 報告格式規範草案，請參閱附件十四，頁 34-40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將實施要點修改為規則，與申請書修正後通過(如附件十七)。 

二、 報告格式規範另訂，並於下次會議時討論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4時 0分。 


